
硕士入学指导

一．学习培养方案，制定培养计划
1．仔细阅读2013版研究生培养方案，明确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由于硕士生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学分要求不同，故请每位学生对照自己的专业方向根据培养方案中的学分要求进行选课。）
2．与导师共同研究制定本人的培养计划。培养计划确定后，进行网上选课。
3．几点注意事项：

（1）学术型硕士的选修课不仅可在本学院的培养方案中选择，还可以在全校其他学院开设的所有硕士生课中选择。有需要的同学可在研究生院主页下载全校研究生课表。
（2）选修课不仅可在“选修课清单”中选择，同时学位课里课程也可以作为选修课。由于学位课不及格只能进行重修，不能进行退改选，所以建议按培养方案的最低学分要求选择学位课，如果想多学一些课程，可以在满足学位课最低学分要求的前提下，将多余的课程作为选修课。
（3）自8月26日起，硕士生根据本人的培养计划，按照《2013年秋季学期2013级硕士研究生课程表》正式上课。
二．网上选课
1．网上选课系统在缴费注册后将于8月23日正式对2013级硕士生开放。请登陆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主页，进入“研究生教育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选课。并于9月4日24:00时关闭，网上选课必需在此之前完成。
2．根据导师制定的培养计划进行网上选课。未缴纳学杂费的学生不能进入网上选课系统进行选课，请未缴费的同学尽快补缴，否则影响网上选课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因经济困难需申请助学贷款暂时不能缴费的，请务必于9月2日到教务办公室说明情况。
3．网上选课具体步骤：（IE浏览器4.0以上，360浏览器6.0以上）
（1）登陆用户名和密码均为本人学号，请及时修改个人密码，以免他人擅自更改你的选课信息。并请在登陆页面下载“报表插件”，否则将无法打印培养计划。
（2）点击“学生学籍维护”目录下的“学籍学生——基本信息维护”，填写个人信息。务必如实填写，本人对填写内容负责，如出现差错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3）点击“学生课程管理”目录下的“学生选课”，仔细阅读《选课流程说明》。①点击左侧栏的“选学位及综合环节课”，进行学位课选课。②点击“由课程号选选修课”，通过输入选修课课程编号的方式进行选修课选课。③如果选择了学位课里的课程作为选修课，请注意，不要在“选学位及综合环节课”中进行选择，一定要在“由课程号选选修课”中通过输入选修课课程编号的方式进行选择。
（4）点击“学生课程管理”目录下的“查看是否满足培养方案”，检查培养方案是否符合要求。如不符合要求，请根据提示检查每门课程的课程性质是否填写正确，以及各种类型课程的学分是否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如仍不符合要求，请及时与教务办公室联系。
4．网上选课成功后，选择打印按钮，打印培养计划，一式三份。请仔细核对培养计划是否与导师制定的完全一致。如完全一致，请由学生和导师签字确认。
5．请将一份打印版培养计划之前交至班长处，由班长汇总后交至教务办公室。（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剩余两份打印版培养计划由硕士生和导师分别留存。
三．签订《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诚信守则》
请仔细阅读《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诚信守则》的具体内容，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与培养计划一同交至班长处。

四．公共课的分班和选课
1．请登陆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主页，查看《关于2013年秋季学期开学初研究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18发布），具体了解公共课选课及分班情况。
2.请各位同学务必按所分或所选班级上课，否则成绩将无法录入系统，造成后果责任自负。
五．培养环节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学院教务办将把硕士期间相关文件电子版上传至2013级硕士生的QQ群。要求每位硕士生及时下载、妥善保存上述文件，并逐一仔细阅读，充分了解在培养过程、资助体系、学位授予等各方面的规定。这些文件汇编涵盖了硕士学习阶段所有的流程和细节，要求每一位同学严格遵照执行。
（1）较为重要的文件：《哈尔滨工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毕业、结业及学位授予管理办法（试行）》、《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规定（试行）》、《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学期检查暂行规定》、《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2）需特别注意：《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关于加强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控制的有关规定》，该文件详细规定了学院对硕士生各个培养环节的要求，请务必结合学校文件认真学习。
2．硕士生学制两年半，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应在学习年限内修完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1）第一学期：主要为课程学习。

（2）第二学期：主要为课程学习。同时进行文献阅读，准备开题，要求于6月末提交不少于4000字的文献综述报告和文献阅读成绩报告单（模板见常用表格汇编）。
（3）第三学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具体要求参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规定（试行）》。
（4）开题之后：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
（5）第五学期：12月份进行学位论文盲审。

（6）第六学期：3月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3．硕士生每学期进行一次学期检查：春季学期检查于每年4月中上旬进行，秋季学期检查于每年11月中上旬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所在学期的学期检查与开题报告会结合。要求硕士生每学期按时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学期检查表》（模板在网上选课系统中进行打印），该表格暂时由硕士自己妥善留存，毕业时统一交至教务办归档。具体要求详见《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学期检查暂行规定》。
4．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学校不安排补考，研究生可以申请重修或重考。研究生在前三学年内，对考核不合格的课程，每门课程重修（或重考）最多不超过2次，经2次重修（或重考）仍不合格的应予以退学。重修（或重考）手续由研究生本人在每学期开学后第一周内向教务办提出申请。学位课（必修课）考核不合格不能改修；选修课考核不合格的课程可以申请重修（或重考），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改修其他课程。

5．培养计划制定执行后，如遇到选修课不及格，或者选修课未开出，又或者希望改选其他课程的，均务必于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内到教务办公室办理选课更改手续，逾期不再受理，责任自负。

6．不同培养方案中要求硕士生应至少参加不通过次数的学术活动。学校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报告，请大家关注各个教学楼、办公楼的海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进行选择。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和学术活动一般会由学生工作办公室的老师通知大家，敬请留意。每次学术活动都要求填写学术活动记录，并写500字以上的小结（模板见常用表格汇编），经导师审阅同意后签字。所有学术活动记录和小结，暂时由硕士生自己暂时妥善留存，于第四学期期末统一上交教务办公室。
7．所有以“大作业”、“小论文”方式进行考核的课程，均要求严格按照模板进行书写，相关要求见《常用表格汇编》。
五．沟通机制的建立

1．希望各位同学在学习中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自觉性，严格进行自我管理，认真把握各个培养环节的时间节点。出现问题时，要及时与导师和学院管理部门沟通。

2．学院教务办公室是教学服务部门，随时为各位同学解决培养过程中与教学有关的问题，地点为动力楼307，负责人王洋老师，电话：82569310； QQ：10323837。
3．请各位同学在学习期间尽量保持个人的通讯畅通，养成及时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的习惯。更换联系方式时，请及时通知导师、教务办公室和班长。
最后，祝各位同学顺利完成学业，前程似锦。




























































PAGE  
1

